
证券代码：300117         证券简称：嘉寓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1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嘉寓股份”）

与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二局华南分公司”）

签署了《东海富汇豪庭项目铝合金门窗工程（II标段）》施工专业分包工程合同

（以下简称“合同”或“本合同”），合同暂定总价为人民币 8,350.24万元，现

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 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1）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受政府政策变化、气候、外界人为或不可抗

力等因素影响，造成公司不能按期完工，给本合同履行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 

（2）合同的履行，存在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从而导致公司资金压力较大，

项目全部或部分无法实施或延期完工，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 

3. 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本年度的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 

二、合同签署概况 

1.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该合同的签订，不涉及公司资产的收购、

并购及出售，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行为，不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2．签署时间：2020年12月 

3. 签署地点：深圳市 

4. 合同标的：东海富汇豪庭项目铝合金门窗工程（II标段）施工专业分包



工程合同 

5. 合同期限：具体开工日期以总承包人发出的开工令为准，完工日期为2021

年12月10日（不得晚于2021年12月16日通过竣工验收） 

6. 合同金额：暂定总价为人民币 8,350.24万元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36262054W 

成立日期：2002年2月26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春轩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深南东路2105号中建大厦第22层 

经营范围：承担各类型工业与民用建设项目的建筑施工（具体按施工企业承

建资格证书办理）。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建二局华南分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 公司与中建二局华南分公司最近三年未发生类似交易。 

3. 履约能力分析：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是世界500强中

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的区域公司。中建二局具

备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机电安装工程和电

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以及钢结构工程、桥梁工程、公路路基工程等专业承包

壹级资质，具有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设计资质，有较好的市场前景，稳定

的财务状况，双方签订了规范的施工分包合同，有利于保障双方的股东利益，具

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交易各方： 

承包人（甲方）：中建二局华南分公司 

分包人（乙方）：嘉寓股份 

2. 交易价格：暂定总价为人民币 8,350.24万元 



3. 付款及结算方式： 本工程的预付款为合同暂定总价的10%，工程进度款

按照工程月进度计划按月支付；工程全部施工完毕并验收、结算完毕后，工程款

累计支付至结算价的95%，余结算价的5%为工程质量缺陷保修金。 

4. 协议签署时间：2020年12月 

5. 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6. 履行期限：具体开工日期以总承包人发出的开工令为准，完工日期为2021

年12月10日（不得晚于2021年12月16日通过竣工验收） 

7．违约责任条款： 

（1）承包人违约责任： 

承包人未依约支付预付款和工程款，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向分包人支付应付款的利息； 

（2）分包人违约责任： 

因分包人原因导致工程逾期或者逾期竣工验收，每延误1天，按合同总价0.5%

向承包人支付违约金，上限不超过合同总价的15%。工期延误超过42天，承包人

有权解除合同。 

8．工程项目的建设内容： 东海富汇豪庭项目“3栋A座”、“3栋B座”及“5

栋”的裙楼及塔楼图纸范围内的所有施工范围。 

9. 工程施工的进度计划：按照《施工进度计划表》约定。 

10.收入确认政策：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的

规定，本合同在履约期限内按照履约进度确认相关收入。 

11.资金来源：自筹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合同暂定总价为人民币8,350.24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营业

收入343,719.81万元的2.43%。本合同的如期实施将会对公司2021年度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 

2. 本次合同金额占上一年度营业收入的比重较低，且公司近年来大力拓展

其他客户来降低对单一客户的依赖度，本合同的履行不会造成对单一客户的重大

依赖，不会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公司董事会特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2. 备查文件：中建二局华南分公司与嘉寓股份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月4日 

 


